
  身心障礙役男處理作業流程圖  

 

身心障礙官兵通報以國防部發布通
報為依據，替代役役男以內政部發
布通報為依據 

 

登冊備查 

 

義務役、替代役 

本市籍義務役者依通報簽發身心障礙慰問
金，替代役者由內政部役政署簽發身心障
礙慰問金，本局代收轉發 

身心障礙人員留醫將期滿，申請就養，所
屬軍種司令部、內政部依軍醫院通知，將
相關資料送退輔會審核，辦理就養鑑定 

 

服現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，退
伍除役後，其身心障礙情形惡化，申請就
養，應檢附榮民證正本及證件資料，函送
退輔會鑑定是否符合身心障礙基準 

 

志願役 

 
書面核定 

經退輔會核定就養後，納入三節慰問 

會同內政部役政署、區公所兵役課訪視，判定身心障礙類別，並拍

照製作資料存檔備查。 

 

身心障礙人員處理與慰問金發放作業 
【MRSC3410】、【MRSC3450】、【MRSC3460】 
 


